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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36� � � � � � � �证券简称：春立医疗 公告编号：2022-050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至12月0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lzd.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 年 10� 月27� 日发布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 12�月 5�日下午14:00-15:00�举行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05日 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史文玲女士

总经理：史春生先生

董事会秘书：孙源女士

财务总监：李玉梅女士

独立董事： 葛长银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05日 下午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至12月0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lz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87321998

邮箱： ir@clzd.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60048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2-067

债券代码：110807� � � � �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1

债券代码：110808� � � � �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01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至11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482@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12月01日 下午 15:00-16: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01日 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宗子先生

独立董事：邵志刚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善君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01日 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至11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h600482@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8573330

邮箱：sh600482@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439� �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2-071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9,234,0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6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张海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补选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候选人：梁东海先生 279,232,508 99.9994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补选监

事的议案》

4,833,899 99.9689

1.01 候选人：梁东海先生 4,833,899 99.96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4日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变更

扩位简称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广发恒生科技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并获得同意，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2年11月24日起变更广发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的扩位简称，具体如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变更前扩位简称 变更后扩位简称

513380 恒生科技基金ETF 恒生科技ETF指数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且不涉

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2年11月24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汇

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25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2年11月25日

赎回起始日 2022年11月25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8日。 自2022年12月9日

起至2023年3月8日（含）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

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

个工作日（含该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

束前公告说明。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

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

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

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

见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

额的比例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每个基金账户或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投资人追加申购时最低申购限额及投资金额级差详见各销售机构网点公告。 各

基金代理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办理上述业务时，需同时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业

务规定。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

费）；已在直销中心有认/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

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

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

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本基金的所有投资者，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0.60%，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

所示：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300万元 0.30%

300万元≤M＜500万元 0.08%

M≥500万元 1000元/笔

（1）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2）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3）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持有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对其他投资者的同等义务。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

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各销售机构的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持有份额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

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

计入基金财产的比例见下表，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

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计入基金财产比例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份额 1.50% 100%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0% /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

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60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31－3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客服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网址：www.gf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本公司直销中心（仅限机构客户）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服电话进行销售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

销售机构名录。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

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广发汇阳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等

相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

（2）本基金的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业务，开放期

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每个封闭期结束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

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

期间并予以公告， 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起， 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

间。

（3）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8日为本基金的本次开放期， 即在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接受

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2022年12月8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

至下一个开放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4）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的比例可达到或者超过50%，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5） 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或020-83936999）、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调整投资者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1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2700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11月2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1月24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2年11月24日起，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调整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限额

为1,000.00元。即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1,000.00元，则1,

000.00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1,0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

累加至1,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828或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

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

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2-083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会

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1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23日

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1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48号蓝帆医疗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56名，代表股份333,413,9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1067%。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名，代表股份 290,869,66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8.882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546名， 代表股份42,544,26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245%；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50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57,804,374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7397%。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303,491,19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53%； 反对 29,691,4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53%；弃权23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7,881,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345%；反对29,691,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3654%；弃权23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00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303,493,0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59%；反对29,736,37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88%；弃权184,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83,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378%；反对29,736,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4431%；弃权184,47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发行方式

同意303,490,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51%；反对29,890,7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51%；弃权3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80,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331%；反对29,890,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7102%；弃权32,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303,490,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51%；反对29,778,7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5%；弃权14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80,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331%；反对29,778,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164%；弃权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303,490,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51%；反对29,780,3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9%；弃权14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80,8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331%；反对29,780,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192%；弃权14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7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5�发行数量

同意303,563,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470%；反对29,676,3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08%；弃权17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953,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3595%；反对29,676,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3393%；弃权17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6�限售期

同意303,502,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89%；反对29,883,7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30%；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3,4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549%；反对29,883,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6981%；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7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7�上市地点

同意303,573,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501%；反对29,731,6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73%；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964,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3772%；反对29,731,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4349%；弃权10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8�滚存利润的安排

同意303,506,5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300%；反对29,855,8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6%；弃权5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7,0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611%；反对29,855,8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6498%；弃权5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9�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303,503,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90%；反对29,825,7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6%；弃权8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3,9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557%；反对29,825,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5977%；弃权84,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0�募集资金投向

同意303,602,8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588%；反对29,596,1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67%；弃权21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993,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4277%；反对29,59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2005%；弃权2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303,497,6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73%；反对29,899,1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76%；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88,1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457%；反对29,899,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7247%；弃权17,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303,508,1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304%；反对29,669,3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7%；弃权23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7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8,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639%；反对29,669,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3272%；弃权23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0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303,502,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87%；反对29,869,3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86%；弃权4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2,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537%；反对29,869,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6732%；弃权4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303,798,9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77%；反对29,514,4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22%；弃权10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189,4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7670%；反对29,514,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0592%；弃权10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39�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经营层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303,502,2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87%；反对29,878,64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14%；弃权3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892,7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2537%；反对29,878,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6892%；弃权3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57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陈静律师和李雯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0,863,334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2〕257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1,604,334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259,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1月25日（周五）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22年

10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 本

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莱特”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20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7,000,0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6.00元/股。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50,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051,145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1,498,855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1,613,855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8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335,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27.18%。

根据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741.15479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19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8,423,855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2.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7,525,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7.18%。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0.0224239260%，有效申购倍数为4,459.52239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

体内容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96.0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1月24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

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深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1,051,145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1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98,85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金卡莱特1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051,145 100,909,920.00 12个月

总计 1,051,145 100,909,920.0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

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23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16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

申购数量为1,853,290万股。

（二）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201,410 64.83% 5,934,962 70.45% 0.04939997%

B类投资者 1,740 0.09% 8,421 0.10% 0.04839655%

C类投资者 650,140 35.08% 2,480,472 29.45% 0.03815289%

合计 1,853,290 100.00% 8,423,855 100.00% 0.04545352%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89620568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

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2年11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T+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28，8228

末“5”位数 11306，61306

末“6”位数 496042，246042，746042，996042

末“7”位数 7848985，2848985

末“8”位数 58870484，40111798，1925902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15,05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